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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2100）

變更法律程序代理人

百奧家庭互動有限公司（「百奧」或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及其於中國的控制實體統
稱「本集團」）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(i)倪潔芳女士已終止擔任為本公司就香港公司條例第
622章規定之獲授權代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9.05(2)條項下代表
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書之授權代表（統稱「法律程序代理人」）；及(ii)
劉綺華女士獲委任為本公司之法律程序代理人，兩者均自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百奧家庭互動有限公司

主席、首席執行官及執行董事
戴堅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七月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戴堅先生、吳立立先生、李沖先生及王曉東先生；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
劉千里女士、王慶博士及馬肖風先生。

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，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


